
立 法 會  
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檢 討 中 區 海 旁 (包 括 添 馬 艦 舊 址 )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 
 

2007 年 6 月 28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 
 
 

跟 進 事 項  
 
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下 列 資 料 : 
 
(a) 「 中 環 新 海 濱 城 市 設 計 研 究 」 的 顧 問 大 綱 及 合 約 副 本 ﹔ 及  
 
(b) 研 究 範 圍 內 已 規 劃 的 用 地 的 最 新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數 字 及 與 過

往 的 數 字 作 出 比 較 。  
 
 
當 局 的 回 應  
 
(a) 「 中 環 填 海 區 城 市 設 計 研 究 」（ 亦 名 「 中 環 新 海 濱 城 市 設 計

研 究 」） 的 顧 問 合 約 （ 包 括 顧 問 大 綱 ） 副 本 ， 可 參 見 附 件 I
（ 只 供 英 文 本 ）。  

 
(b) 研 究 範 圍 內 已 規 劃 用 地 最 新 預 計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數 字 及 與 過

往 數 字 作 出 的 比 較，可 參 見 下 表。一 幅 顯 示 城 市 設 計 研 究 的

研 究 範 圍 內 主 要 用 地（ 以 數 字 標 示 ）的 圖 則，載 於 附 件 II。 
  
用

地  
編

號 * 

擬 議 土 地 用

途  
過 往 預 計 的

總 樓 面 面 積 @

(平 方 米 ) 

最 新 預 計 的

總 樓 面 面 積

(平 方 米 ) 

備 註  

1 
及  
2 

毗 連 中 環 4 至

6 號 碼 頭 的

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(2)」用 地 及

國 金 二 期 以

北 的 「 商 業 」

用 地  
 

92,465 92,465 根 據 中 區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核 准 圖 的 《 註 釋 》，

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2)」 用

地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

為 55,740 平 方 米 ， 而

「 商 業 」用 地 並 無 最 大

總 樓 面 面 積 的 限 制。先

前 的 交 通 研 究 假 設 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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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
地  
編

號 * 

擬 議 土 地 用

途  
過 往 預 計 的

總 樓 面 面 積 @

(平 方 米 ) 

最 新 預 計 的

總 樓 面 面 積

(平 方 米 ) 

備 註  

兩 幅 地 點 的 總 樓 面 面

積 為 92,465 平 方 米 。

 
3 皇 后 像 廣 場

以 北 的「 綜 合

發 展 區 」用 地  

190,875 190,000 中 區 ( 擴 展 部 分 )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的《 註

釋 》沒 有 就 該 用 地 訂 定

總 樓 面 面 積 的 限 制，說

明 書 估 計 該 用 地 的 最

大 商 業 /零 售 用 途 總 樓

面 面 積 為 190,000 平 方

米 。  
 

4 大 會 堂 以 北

的「 其 他 指 定

用 途 (與 海 旁

有 關 的 商 業

及 休 憩 用

途 )」 用 地  

40,879 14,580 最 新 預 計 的 總 樓 面 面

積 是 按 前 房 屋 及 規 劃

地 政 局 和 規 劃 署 於

2006 年 5 月 公 布 「 中

環 新 海 濱 設 計 構 思 」的

預 計 數 字 而 設 定 的，而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城 規

會 )已 於 2006 年 7 月 同

意 該 設 計 構 思 作 為「 中

環 新 海 濱 城 市 設 計 研

究 」的 起 步 點，為 中 環

海 濱 擬 備 優 化 的 城 市

設 計 大 綱 及 為 主 要 用

地 擬 備 設 計 綱 領 。  
 

5 添 馬 艦 發 展

用 地  
(包 括 政 府 總

部 大 樓、立 法

會 綜 合 大 樓

及 休 憩 用 地 ) 

 

342,975 125,987 於 2006 年 6 月 獲 立 法

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撥

款 的 添 馬 艦 發 展 工

程 ， 總 樓 面 面 積 約

125,987 平 方 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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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
地  
編

號 * 

擬 議 土 地 用

途  
過 往 預 計 的

總 樓 面 面 積 @

(平 方 米 ) 

最 新 預 計 的

總 樓 面 面 積

(平 方 米 ) 

備 註  

6 「 政 府、機 構

或 社 區 (2)」用

地  

146,087 58,000 中 區 ( 擴 展 部 分 )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沒 有

訂 定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限

制 ， 估 計 約 58,000 平

方 米 (按 地 積 比 率 5 倍

計 算 )， 擬 作 文 娛 及 康

樂 設 施 。  
 

7a 
及  
7b 

中 信 大 厦 以

北 及 分 域 碼

頭 街 以 北 的

兩 幅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(與 海

旁 有 關 的 商

業 及 休 憩 用

途 )」 用 地  

 

7a: 14,387 
7b: 10,028 

- 按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二

期 檢 討 的 最 新 土 地 用

途 建 議，該 兩 幅 用 地 會

改 作 「 休 憩 用 地 」。  
 

8 中 信 大 厦 以

東 的 「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

(3)」 用 地 (部

分 ) 

19,320 6,440 中 區 ( 擴 展 部 分 )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沒 有

訂 定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限

制，估 計 約 6,440 平 方

米 (按 地 積 比 率 5 倍 計

算 )。  
 

9 毗 連 中 環 7 及

8 號 碼 頭 的

「 其 他 指 定

用 途 (碼 頭 及

有 關 設 施 )」

用 地  

 

2,245^ 2,521 按 城 規 會 於 2006 年 批

准 的 規 劃 申 請 編 號

A/H24/9 的 最 新 總 樓

面 面 積 。  

 總 數  859,261 
 

489,9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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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: 
 
* 見 附 件 II 的 圖 例 。  
 
@ 過 往 預 計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節 錄 自 運 輸 署 於 2005 年 9 月 發 表

的 「 共 建 維 港 委 員 會 灣 仔 發 展 第 二 期 檢 討 小 組 委 員 會 可

持 續 運 輸 規 劃 及 中 環 灣 仔 繞 道 的 專 家 小 組 論 壇 - 給 專 家

小 組 的 提 案 」。  
 
^ 城 規 會 於 2002 年 批 准 的 規 劃 申 請 編 號 A/H24/7 的 擬 議 總

樓 面 面 積 。 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